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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習營」

樊社長、副院長、秘書長、副秘書長、各

位同仁，大家好：

今天很高興來到這個場合與大家講

講話，記得上次來到全員研習營與大家分

享季羨林的「淺談人生」與羅家倫的「新

人生觀」，這次要談的是「公僕難為或不

為？」，現場另準備有綱要給大家參考。

一、為什麼選擇當公務人員

（一）職業的選擇

我先從我為什麼選擇當公務人員開始講

起，其中一個是職業的選擇，記得很多人小

時念書時，總覺得當校長很偉大，很羨慕當

校長的人，長大以後，多念了些書，也慢慢

找到自己的志向與興趣。當然社會的大環境

很重要，比如說很多人會依自己的所學去選

擇他的職業，例如念財稅的人會進財政部門

服務，而我本身當年念政大外交系，唯一的

出路就是從事外交工作，而我從高中開始即

立定此志向，後來就一路念外交、學外交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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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外交、教外交，但壯志未酬，卻未能在外交上發展，我

這個例外，不足為訓。

在中國傳統上非常重視公務人員這四個字，因為他代

表著知識工作，即使到現代也非常強調知識工作的重要。

而且公務人員的來源是經由考試取才，雖不敢保證考試錄

取的人員在學校時期一定是個好學生，但至少不夠用功的

人是無法考取的。也就是公務人員具有某些特質，例如循

規蹈矩、安分守己。因此有人說公務人員的DNA本性較為

保守，從事公務人員只是為了養家糊口，但仍然有一些人

是具有責任感和使命感，願意為國家及社會作事，才選擇

當公務人員的。因為政府部門的施政是可以造福人民，選

擇當公務人員，就可以施展抱負，直接地服務人民，所以

我們就是這麼努力的要為人民服務的人。

近幾年國內對於人民所嚮往職業的民調中，公務人員

一直高居前三名，其他先進國家如英國與日本也是如此，

因為英、日等國家的公務人員都是來自於名校，例如英國

牛津和劍橋大學及日本東京大學都是培育他們國家公務人

員的搖籃。

（二）經考試錄取

為什麼選擇當公務人員，第二個原因是公務人員的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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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是經由考試取才，這是一個事實。以我本人為例，畢業

後參加了8種考試，其中錄取了5種考試。根據考選部的統

計，平均一位考生，大約參加了3次以上的考試才考取。而

且近幾年高資低考的情形非常明顯，根據最新統計，高考

只要大學以上學歷即可報考，但具有碩士以上學歷者占了

百分之40。普考只要高中職以上學歷即可報考，但具有大

學以上學歷者占百分之97。而重複報考高考與普考的人數

比率，也超過百分之38。換句話說，大家普遍抱持的心態

是先考上一個考試再說。如果從國家考試錄取率來看，高

普考錄取率平均不到百分之5，依人力銀行的調查，這難

度比研究所錄取率還低，由此可看出國家考試競爭激烈的

程度，所以我們都知道，通過國家考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

情。

（三）社會地位和榮譽

除上述2項原因外，從事公務人員者，必然有他所想要

的社會地位。在早期，參加高考上榜者，回到家鄉是一定

要放鞭炮、殺豬宴客，是件非常光榮的事。以現在來說，

參加高考三級獲錄取者，進入政府機關擔任中級國家公務

人員，可說是國家文官的骨幹，也因為被賦予執行公權力

的權責，因此公務人員可藉此參與國家重大政策的執行，

服務大眾，達成自我實現的目標。尤其臺灣在80、90年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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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表現亮麗的時期，最為人所津津樂道的，就是臺灣擁

有一批素質甚高的技術官僚，有他們的精心擘劃，才有臺

灣今日的繁榮。

接下來，我有3個問題，首先就是當公務人員真的如外

面社會大眾所認為的沒有出息嗎？記得幾年前曾有位臺灣

大學的畢業生報考高考，就被他的老師認為沒出息，認為

在政府機關內束縛太多，學生應該要到外面去闖蕩，才會

有一番成績，其實這是錯誤的觀念。

近年來社會上常出現一種聲音，當政府在高層政務官

用人出現差錯時，都認為是歷練不足，在公務體系來看，

常任文官往往是政務官一個最重要、最可靠的來源。舉例

來說，臺灣近數十年的發展，包括嚴家淦、孫運璿、李國

鼎、邱創煥、許水德、徐立德、蕭萬長，他們都是標準的

技術官僚出身，其中邱創煥、許水德更是做到本院院長。

以上人物都是由基層做起，然後爬升到政府重要職位，由

此可見，文官不是沒有出息的，重要的是公務人員要相信

自己有出息而且願意努力，這樣才會贏得大眾的尊重與肯

定。

第2個問題是，公務體系一定是保守的嗎？目前社會

上對於公務體系有著負面的印象，這是很令人遺憾的事，

我們需要花更多的時間來改善這個印象。對此，個人有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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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法，我認為這屬於政府高層的問題，也就是說要改變外

界對基層公務人員的看法，應該要先想辦法創造一個讓公

務人員有所表現的環境，以扭轉外界的印象。當然除此之

外，我想送大家一句話，即把止謗莫若自修，改為「止謗

莫若自省」，有機會要朝正面、建設性的方向去思考，不

要放棄，因為一旦放棄，即註定失敗。

我認為創新與活化是生存的不二法門，一定要創新

與活化我們的公務體系，例如德國總理梅克爾曾說，德國

能在歐洲有今天這樣的政經地位與影響力，依靠就是創

新，因為有創新才有開放，有開放才有競爭，有競爭才有

人才。大家都知道有一個「鯰魚理論」，就是養殖者為了

避免沙丁魚在運輸過程中死亡，而在水桶中放入鯰魚，藉

由鯰魚不斷的游動，刺激了沙丁魚的活力，因而保有生命

力，因此有人認為公務體系應該引進類似「鯰魚理論」的

概念來提振活力。

第3個問題是，潛規則是公務體系的宿命嗎？大家知道

公務體系有很多規定，如公務人員考績法、陞遷法、俸給

法、退休法、訓練進修法等，想請教在座的各位，是否都

有確實依照法令規定在執行。因為在操作時，很多單位或

是同仁常視規定為具文，例如在年終考績評比時，資歷較

淺或是當年度陞遷的人考績優先考乙等，這種鄉愿的作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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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如同治安要請黑道維持一樣。而同樣的我也認為這不是

基層公務人員的問題，因為目前公務體系上有鄉愿、下有

民粹，使公務人員不敢面對問題，因為已被這些問題壓得

喘不過氣來，這是必須要改善的。

二、公僕難為的原因

接下來我要談公僕難為的主要原因如下：

（一）制度過於僵化

外面社會常認為公務體系像恐龍一樣、體型巨大卻行

動緩慢、反應遲頓，由此評價的確可以看出公務體系目前

的一部分問題。因為任何一個體系，包括公務體系在內，

他的最大目的是要生存下去，要如何自保，而為了要自

保，因此衍生出一些潛規則，以使該體系得以繼續運作下

去。而且公務體系的運作，因為過去時代背景，強調防弊

重於興利，而且高度集權、高度法制化和高度一致化。對

照世界各先進國家近30年文官體系的革新，強調分權與彈

性，這是臺灣文官體系目前所缺乏的，所以我們無法因勢

利導和因地制宜，在施政上缺乏彈性。再來包括一條鞭的

人事制度，今日為因應社會多元化，目前人事、主計、政

風、警政等體系的一條鞭制度，確實使得地方首長的用人

權受到拘束，壓縮地方自治的施政空間。這一問題如不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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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改弦更張，遲早會引發更大的問題。

（二）工作環境限制個人發展

因為公務體系層級節制，加上法制上的缺失（公務人

員考績法、陞遷法、俸給法、退休法、訓練進修法），在

公務人員平均長達近30年的職場生涯中，國家是否有對公

務人員的生涯作出整體的規劃？我認為是沒有，所以大部

分的公務人員只能隨波逐流、自生自滅。而外界對公務人

員為什麼會有這麼負面的評價，當然原因是因為我們公務

人員本身沒有做好，或是做了些什麼努力，卻沒有讓外界

知道。此外，在人力資源運用上，我們應該要把公務人員

視為資本而非當作成本來看，因為人有頭腦，倘若可以把

人力資源的提昇當成是一種投資，則將來所回饋給國家與

社會的產出，將是數以倍計的。

（三）公務人員社會地位不如預期

照理說公務人員應該享有好的社會地位、受人尊敬，

但實際上外界對公務人員的印象卻非如此，公務人員本身

大概仍然「自我感覺良好」，因為有99.8％的公務人員都因

「工作績效良好」，可以領取考績獎金。根據一些對公務

人員工作表現的調查顯示，僅有不到6成的民眾肯定公務人

員的工作表現，有近3分之1的民眾對於公務人員的工作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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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評價不好。天下雜誌曾有2次以公務人員為專題，對公務

體系作評價，其中一次形容公務體系有如「黑洞」，另一

次形容公務體系像「泥淖」，其意思是指，公務人員一旦

進入公務體系，就不知如何施展抱負，甚至被綁手綁腳，

動彈不得。

再加上因社會結構的變化，外界總認為公務人員的待

遇，相較於弱勢族群，較為優厚，但實際上的情形是各行

各業，士農工商，是不能放在同一標準看待的。民眾目前

認為無感是因薪水沒有增加，一旦薪水增加了，相信馬上

就會變為有感。

另外我們必須承認的是，公務人員本身不重視社會

觀感，強化外界對公務人員的刻板印象，如公務人員是鐵

飯碗、吃大鍋飯，不會減薪或受到裁員，當然這是公務體

系與民間社會制度及環境差異使然。早年公務人員待遇微

薄，雖說政府在民國70年以後對公務人員有較優渥的調

薪，但充其量僅是讓公務人員的生活較為穩定，相較於民

間大企業的薪水而言，公務人員的待遇並沒有特別的好。

我個人認為目前公務人員要改變社會觀感的做法，首先還

是要先從自己做起，尤其是與民眾接觸的機關同仁，當在

處理民眾事務的時候，要記得多用心，要有耐心及同理

心，才能讓民眾改善對公務人員的印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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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公僕如何有為

接下來談到公務人員要如何有為，我認為應該要做到

以下三點：

（一）認同並致力於公務體系的改革

公務體系和個人都應與時俱進，不進則退，以我國目

前文官制度和先進國家相比，落後了30年，與國內民主政

治相比，則落後了20年。考試院存在的價值，是為國家建

立健全的文官制度，為公務人員爭取有意義的工作環境和

有尊嚴的地位，進而得到人民的肯定與信賴。

談到公務體系的整建工程部分，我的構想是可分三個

部分，一是基礎工程，二是結構工程，三是修繕工程。我

在83年於銓敘部部長任內，即推動了3個基礎工程的法案，

也就是民主時代的文官法制，包括公務人員基準法、政務

人員法和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。其中行政中立法已通過並

施行，其他兩法還在立法院審議中。結構工程是指建立公

務人員發展性的機制，包括考績、訓練、升遷、俸給、保

障、退撫等法制修正事項。修繕工程是指針對不合理、不

合時宜的法規、慣例或函釋，該廢的就廢，該修的就修，

使文官制度和作為更能貼近民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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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外，我想談談文官制度和政黨政治的關係，文官

制度和政黨政治兩者是相輔相成的，我們已進入民主化時

代，在政黨政治制度下，政黨可以競爭與輪替，但文官制

度卻是永續經營的，文官制度的價值即在其穩定性與傳承

性。

為什麼提到文官制度和政黨政治兩者間的關係很重

要，因為人民和民主有三步距離，即選舉─政務官─文

官。透過選舉，由獲勝的政黨來執政，並由執政黨任命政

務官，再由政務官領導文官，推動國家的政策。針對這三

個層次，考試院已完成了第一個層次，即行政中立法縮短

了選舉和人民的距離，不要讓常任文官受到選舉與政治的

干擾；其次，政務人員法可用來縮短政務官和人民的距

離，因為政務人員與常任人員雙軌並行、各有所司，政務

官對政策負責，常任文官對行政負責；考績法修正的目的

是縮短文官和人民的距離，強化績效管理，使人民了解保

障文官是為了有效推動工作，從而提升人民對公務人員的

信賴感。

（二）重視個人發展性機制的健全

我國有全世界最好的考試和退休制度，但對公務人員

平均長達近30年的公職生涯中，最重要的發展性機制卻遲

遲無法建立或認真執行。我國當前既有的法制，多僅具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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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，事實上，多由潛規則取代。很多考試錄取的優秀公務

人員，一開始很有理想和抱負，但做了10年、20年的公務

人員之後，卻喪失了原先的熱忱和勇氣，既不認真工作，

也不求上進。我認為如果一種制度能把人才變成庸才，

這種制度難道不應該修改嗎？要改變這種不健康的官場文

化，只有從訓練和考績兩方面同時併進，重點就在考績和

訓練。

以考績法而言，此次修法係屬於溫和的改革，修正

重點是在於「獎優輔劣」，此次改革雖然是發展性機制改

革的一小步，但卻是整體文官制度改革的一大步。也就是

說，考績要能予以客觀、正確的評比，並與陞遷及薪俸正

向連結；另外，我們應重視管理，使組織更有效率，並導

入績效制度，鼓勵公務人員認真、負責、向上，如此才能

建立公務人員公平、合理的工作環境。

目前公務人員考績甲等者占了75％，這是不合理的比

率，因為很少有機關裡，75％的人都是優秀的，而乙等占

了25％，如此乙等的人就變得不優秀了，最後丙等者占全

體百分比率不到0.2％，成為「鳳毛麟角」，反而看似最優

秀的，因為最特殊了。也就是說在現行考績制度下，變成

甲等是平庸、乙等是劣等、丙等成為「稀有動物」的怪異

情形，遍觀世界各國，是沒有這種離譜的比率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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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想的考績比率應是甲等25％、乙等70％、丙等以下

5％，新加坡、美國及日本等先進國家即是此種常態比率分

配。

考績如不訂比率，就形同需設，管理學上的「強制比

率制」即是強化組織能力和防止虛偽不實的有效方法，因

此現在就要朝此方向改革，此時不做，更待何時。

目前各界對於反對考績法修正的理由，反而是我們必

須堅定推動改革的動力──就是對考績制度的不信任。我

想請問各位，既然大家對於現行考績制度充滿不信任，那

是否就更應該改革，使考績制度可以名實相符，發揮應有

的功能。

再就訓練而言，訓練的重要不言而喻，「玉不琢，不

成器」，但重要的是訓練要有效，否則就是浪費。辦訓練

要有心、用心，要有愛心和耐心（和辦好幼稚園一樣）。

訓練的目的是要幫助公務人員成長和發展。如果一位公

務人員的職場生涯是平均近30年，你認為這30年中，他應接

受多少訓練？如果一位公務人員（以高考三級任用）從薦6

一路升任到簡14，你認為他應接受什麼樣的訓練？如果一位

公務人員從科員、科長、司長、常次，在不同階段，他應具

有什麼樣的職能，可以不會發生「彼得定律」的現象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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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許各位不一定關心這些問題，但我要告訴大家，我

非常重視這些問題，因為這是我們的責任。

任何一個進步的國家，莫不重視公務人員的訓練，任

何一個想要發展的國家，莫不努力投資在公務人員的訓練

上，如果我們不努力，我們不急起直追，很快會被其他國

家趕上，或遠遠拋在後面（以美國、日本、韓國、大陸為

例）。

除了基礎訓練、在職訓練，我們當前最重視的是發展

性訓練，這也是國家文官學院成立的主要目的。國家文官

學院的努力和成就值得高度肯定，以最近舉辦的國際研討

會為例。

發展性訓練和考績法修正是結合的，目的就是要協助

公務人員在職場生涯中不只要與時俱進，還要有能力和條

件接受更高職位的歷練，鼓勵和協助認真和努力的公務人

員快速升遷。進一步建立「高階文官制度」也是我們順應

世界潮流，學習先進國家經驗，整建文官制度工作的一部

分。

（三）要做到言行一致，以身作則

公務人員的作為應為人民的表率，公務人員是公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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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以服務人民為目的，公務人員有公權力可以積極為人民

解決問題。換言之，公務人員可以合法的幫助人民，問題

端在我們有沒有服務的熱忱和同理心。既然我們是領有薪

水，享有保障的服務業，為什麼不利用這些條件和機會來

幫助人民解決問題呢？如果今天區公所戶政人員可以做到

讓人民滿意的程度，為什麼我們做不到呢？所以問題是在

心態：有心或無心，用心或不用心。公務人員也是人民，

我們的家人也是人民，如果凡事我們能設身處地，多為當

事人著想，我們就會得到更多人民對我們的信賴和尊重。

我承認，我也說過，公務人員不等同一般人民，因

為我們負有更大的責任，我們應具備更大的能力，我們應

保持更大的愛心和耐心。所以我們必須自我提醒、自我約

束、自我檢討，不但要遵守相關法令的約束和限制，也要

有接受更有效的訓練和更嚴格的考核的勇氣。

所以，我要和大家共同勉勵：

1.  我們一定要有終身學習的精神，不能以考上公職

的知識能力吃一輩子。學如逆水行舟，不進則退，

只有不斷學習、不斷成長、不斷超越，我們在工作

上才能勝任愉快，才能有成就感，也才能真正對國

家、對人民有所貢獻。

2. 我們一定要重視公務倫理，不能言行失當。本屆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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試委員就職後，除強調要提升公務人員的素質和核

心能力外，尤其特別強調公務人員的五項核心價

值，作為我們共同努力的方向：即廉正、忠誠、專

業、效能和關懷。

 簡言之，我們希望經由此一努力，來型塑優質的公

務倫理和文化，使人人以從事公職為榮，使文官成

為國人最受尊重的職業。

3. 擔任公務人員享有完整的保障和優厚的退休待遇，

但權利和義務是相對的。在我們享有權利之時，且

勿忘記我們應盡的義務（責任）。我們不但要嚴以

律己，把自己工作的績效作好認真的評估，能接

受社會的檢驗。並且要做到政治的超然和行政的中

立。我ㄧ再提醒常任文官不要為政策辯護，不是我

低估大家的能力，而是我要保護大家不受政治的干

擾，因為為政策辯護是政務官的責任，這個制度是

民主政治和政黨政治中最基本的道理，希望大家務

必切記。

四、結語

因為時間的關係，最後我想跟各位分享一點感想，

首先即是看到很多退休公務人員擔任志工，其情懷令人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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佩，亦值得大家予以掌聲。換個角度想，公務人員在職

時，就應該要以擔任志工的熱心及歡喜心為大家服務，因

為現職公務人員本身就是擔任志工最好的對象，因為他擁

有條件和機會來為大家服務。如果公務人員在職時不思此

途，要到退休後再想上山下海，為大家服務，坦白說是浪

費了公職生涯。我覺得大家千萬要記得在職時即維持這種

熱情服務，把工作當做志工來做，一直地努力下去。例如

去年衛生署的楊明玉技正，因為認真工作，在檢驗時抱持

著鍥而不捨的精神，終於幫大家驗出食品含有塑化劑，守

護國人的健康，功在社會，因此榮獲去年公務人員傑出貢

獻獎，這則優秀公務人員的故事，值得大家效法。

另外我想談在最近一期英文版讀者文摘所刊載一則馬

來西亞公務人員感人的故事。這位馬來西亞公務人員一開

始是在法院擔任基層公務人員，他無意間發現，有些公務

人員過世後，因為家屬不懂如何申請撫卹，他就很熱心地

主動提供協助。從開始提供有關申請撫卹作業的協助，到

後來他將申請撫卹作業流程及應備文件範本，一共列了45

條供他人參考。而且難能可貴的是，他總是主動尋找需要

協助的人，他經由報紙刊登有關公務人員過世的消息，就

主動將申請的範本寄給對方。據統計，僅在2003年以後的9

年間，就協助辦理公務人員家屬申請撫卹作業的案子計722

件。他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，是不求回報的，當記者問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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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有得到什麼報酬，他說沒有，如果真要說有收到什麼

回饋的話，就是去年一共服務了128個家屬，其中有10個家

屬來信表示感謝。但他只是覺得他該做這事，而且以後還

要持續做下去，一直做到做不動為止，因為他覺得這麼做

有意義，所以堅持不求回報，樂此不疲。

以上兩則故事，是想勉勵各位，只要有心，我們都可

以在工作崗位上認真作事，服務大家，如此自然會有成就

感，也會得到真正的快樂。謝謝大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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